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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等4件涉及通用航空管理的规章解读

对通用航空运行活动予以规范及进行合格审定是保障民航安全的重要举措。现行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等3件运行管理规章
对规范民用航空相关运行活动、保证飞行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通用航空
业发展迅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务院要求大力培育通用航
空市场，实现通用航空业持续健康发展。上述3件规章的体系框架、分级分类、审定要
求、运行标准等内容已经不能较好适应通用航空发展需要，需要从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角
度作全面修改完善。同时，考虑到农林喷洒作业飞行、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跳伞
服务飞行等通航活动运行风险较高，且对公共安全影响较大，因此有必要专门制定规
章，即《特殊商业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为通用航空安全发展
提供扎实的法治保障。

本次制修订工作按照各规章的不同定位统筹排布了4件规章的整体架构：将现行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中短途空中游览相关规定移入《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
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将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训练飞行相关规定移入《民用航空器驾驶
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将商业非运输运营人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审定、航空器代
管、农林喷洒作业、直升机机外载荷作业飞行相关规定移入《特殊商业和私用大型航空
器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并相应对各通航运行的管理规则作出调整。有关情况具
体如下：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按照运行一般性要求、人员、
航空器、飞行规则、特殊运行及航空器维修等进行划分，对规章的章节结构和具体内容
进行了重新编排。二是将另一规章《维修和改装一般规则》的内容纳入本规章“航空器
维修”一章，同时简化了基本飞行仪表和设备的具体要求，删减了大量附录内容，《维
修和改装一般规则》同时废止。三是增加了大量基础术语定义，降低规章理解难度，提
升可操作性。修订后的《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规定民用航空运行的一般原则与要求，
不再规定具体的运行活动，相应交由其他各专门规章予以规范。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0263

http://www.mot.gov.cn/

